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1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4年 4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4 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司高管有：董事长夏春良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刘皓先生，独立

董事许肃贤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扬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锋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158� � �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2015-017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将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275� � � �证券简称：武昌鱼 公告编号：临 2015-011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解除重组标的公司增资事项问询函回复的订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告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对解除重组目标公司增资事项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出现数

字错误，现订正公告如下：

原公告:

2014年 4月 13日经重组目标公司大股东华普投资通知，获悉重组目标公司股东之一京通海将

其持有的 10.26%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在 2014年 4月 13日转让给了目标公司股东之一世欣鼎成的兄

弟公司世欣资产（上述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供销总社）,重组增加交易对象，导致重组方

案发生重大变更。

现订正:

2015年 4月 13日接重组目标公司大股东华普投资通知，获悉重组目标公司股东之一京通海将

其持有的 10.26%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在 2015年 4月 13日转让给了目标公司股东之一世欣鼎成的兄

弟公司世欣资产（上述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供销总社）,重组增加交易对象，导致重组方

案发生重大变更。

特此公告，由此引起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原公告：

(二)预付增资款到账后，黔锦矿业的使用情况如下：

黔锦矿业主要使用如下：选厂建设约 208 万元；租赁冶炼厂设备维护、更新费用、租金及保证金

等 3470万元；预付收购矿山保证金 2950万元，矿山标准化建设 136万元等方面。

现订正：

(二)预付增资款到账后，黔锦矿业的使用情况如下：

黔锦矿业主要使用如下：选厂建设约 208 万元；租赁冶炼厂设备维护、更新费用、租金及保证金

等 3470万元；预付收购矿山保证金 3450万元，矿山标准化建设 136万元等方面。

特此公告，由此引起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二 0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47� � � �证券简称：*ST成城 编号：2015-013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近期本公司股价异常，且市场传闻较多，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请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16日起停牌核查股票交易情况。 同时公司已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信

托计划受益人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赛伯乐 ")发函问询是否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将及时对核查工作情况进行披露并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 �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B股 编号：临 2015-031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海航 01、11海航 02”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11海航 01、11海航 02” 进行了跟踪评级。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

的基础上，出具了《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11 海航 01 的主体评

级为 AAA、展望评级为稳定、债项评级为 AAA，11海航 02的主体评级为 AAA、展望评级为稳定、债

项评级为 AAA。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4年度）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查询。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 �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B股 公告编号:2015-032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 04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7号海航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9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5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72941339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67148505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4562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6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辛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谢皓明、顾刚因紧急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3人，童甫、许静因紧急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杜亮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2014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9184854 99.95 602 0.00 2299600 0.05

B股 1093083 75.06 0 0.00 363200 24.94

普通股合计: 4670277937 99.94 602 0.00 2662800 0.06

2、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9183354 99.95 1602 0.00 2300100 0.05

B股 1093083 75.06 0 0.00 363200 24.94

普通股合计: 4670276437 99.94 1602 0.00 2663300 0.06

3、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9183354 99.95 1602 0.00 2300100 0.05

B股 1093083 75.06 0 0.00 363200 24.94

普通股合计: 4670276437 99.94 1602 0.00 2663300 0.06

4、2014年财务报告和 2015年财务工作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8954154 99.95 230802 0.00 2300100 0.05

B股 0 0.00 1093083 75.06 363200 24.94

普通股合计: 4668954154 99.91 1323885 0.03 2663300 0.06

5、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44261070 99.42 24928486 0.53 2295500 0.05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45717353 99.42 24928486 0.53 2295500 0.05

6、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8673954 99.94 8102 0.00 2803000 0.06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70130237 99.94 8102 0.00 2803000 0.06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8631254 99.94 50602 0.00 2803200 0.06

B股 1093083 75.06 0 0.00 363200 24.94

普通股合计: 4669724337 99.93 50602 0.00 3166400 0.07

8、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协议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5415580 94.19 602 0.00 2803200 5.81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871863 94.36 602 0.00 2803200 5.64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2015年互保额度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8574747 99.94 106509 0.00 2803800 0.06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70031030 99.94 106509 0.00 2803800 0.06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关联方 2015年互保额度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40548667 99.55 105509 0.02 2803300 0.44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642004950 99.55 105509 0.02 2803300 0.43

11、关于 2015年飞机引进计划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9189154 99.95 602 0.00 2295300 0.05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70645437 99.95 602 0.00 2295300 0.05

12、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8683254 99.94 1602 0.00 2800200 0.06

B股 1093083 75.06 0 0.00 363200 24.94

普通股合计: 4669776337 99.93 1602 0.00 3163400 0.07

13、关于聘任公司内控审计师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 4669183354 99.95 1602 0.00 2300100 0.05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70639637 99.95 1602 0.00 2300100 0.05

14、关于签署飞机购买协议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4669188754 99.95 602 0.00 2295700 0.05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4670645037 99.95 602 0.00 2295700 0.05

15、关于放弃渤海信托优先增资权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40582474 99.55 564402 0.09 2310600 0.36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642038757 99.55 564402 0.09 2310600 0.36

16、关于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41056667 99.63 105509 0.02 2295300 0.36

B股 1456283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计: 642512950 99.63 105509 0.02 2295300 0.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43278948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1190476188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2451679 45.20 24928486 50.18 2295500 4.62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554896 96.12 30102 1.86 32600 2.02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0896783 43.48 24898384 51.81 2262900 4.71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4年年报及年报

摘要

1237488451 99.79 602 0.00 2662800 0.21

2

2014年董事会工作

报告

1237486951 99.79 1602 0.00 2663300 0.21

3

2014年监事会工作

报告

1237486951 99.79 1602 0.00 2663300 0.21

4

2014年财务报告和

2015年财务工作

计划

1236164668 99.68 1323885 0.11 2663300 0.21

5

201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1212927867 97.80 24928486 2.01 2295500 0.19

6

关于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分配方案的报

告

1237340751 99.77 8102 0.00 2803000 0.23

7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及支付报

酬的报告

1236934851 99.74 50602 0.00 3166400 0.26

8

关于与关联方签

订日常生产性关

联交易协议的报

告

46871863 94.36 602 0.00 2803200 5.64

9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与控

股子公司 2015年

互保额度的报告

1237241544 99.77 106509 0.01 2803800 0.23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与关

联方 2015年互保

额度的报告

642004950 99.55 105509 0.02 2803300 0.43

11

关于 2015年飞机

引进计划的报告

1237855951 99.81 602 0.00 2295300 0.19

12

海南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 2014年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1236986851 99.74 1602 0.00 3163400 0.26

13

关于聘任公司内

控审计师的报告

1237850151 99.81 1602 0.00 2300100 0.19

14

关于签署飞机购

买协议的报告

1237855551 99.81 602 0.00 2295700 0.19

15

关于放弃渤海信

托优先增资权的

报告

642038757 99.55 564402 0.09 2310600 0.36

16

关于海航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增资

长安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的报告

642512950 99.63 105509 0.02 2295300 0.3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施念清、王立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施念清、王立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0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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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 �公告编号：2015-21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或者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集情况

2015年 3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2015年 4月 15日下午 15：00时

2、股权登记日：2015年 4月 7日

3、召开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号凯迪大厦 708会议室

4、召开及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李林芝女士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五十会

议的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

事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1、截止 2015年 4月 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止 2015� 年 4� 月 7� 日下午交易结

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名册， 现场对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股票账户卡、身份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其它有效证件和身份证明等文件的查

验，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5 名，持有公司 289,371,168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8%。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验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34 名，

持有公司 57,336,570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82%。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2.�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46,683,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23,476 股，弃权 900 股。 其

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19,59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反对 23,476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3.�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4.�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5.�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5年度财务预算》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授权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900股，弃权 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凯迪电力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408,600 万元担保额

度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凯迪电力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9.�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77,943,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 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审计报告及备考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77,943,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控股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了上述第（9）（11）项的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晓彤 舒知堂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5年 3月 26日和 2015年 4月 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会议签到表、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

3、载有到会董事签字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2015年 4月 16日

关于武汉凯迪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受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

了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

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列席了公司 2014 年度股

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2015 年 3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至 2015年 4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 4月 15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 4月 14日下午 15:00至 2015年 4月 15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 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

特 1号凯迪大厦 708会议室如期举行。

提请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是：

1.审议《凯迪电力 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独立董事与会述职；

2.审议《凯迪电力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凯迪电力 201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4.审议《凯迪电力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凯迪电力 2015年度财务预算》；

6.审议《关于 2015年度授权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的议案》；

7. 审议 《关于 2015 年度凯迪电力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408,600 万元担保额度议

案》；

8.审议《关于设立凯迪电力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的议案》；

9.审议《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 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审计报告及备考审计报告的议案》。

经审查，以上议案和事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

列明。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

事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1、截止 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止 2015� 年 4� 月 7� 日下午交易结

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名册， 现场对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股票账户卡、身份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其它有效证件和身份证明等文件的查

验，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5 名，持有公司 289,371,168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8%。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验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34 名，

持有公司 57,336,570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82%。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资格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林芝女士主持，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

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

内容一致。

经查验，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根据统计的表决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通过。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2.�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46,683,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23,476 股，弃权 900 股。 其

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19,59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23,476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3.�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4.�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5.�审议通过了《凯迪电力 2015年度财务预算》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授权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900股，弃权 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9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度凯迪电力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408,600 万元担保额

度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凯迪电力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9.�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77,943,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 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346,706,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股份 268,763,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943,0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审计报告及备考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77,943,0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9%，反对 0股，弃权 900股。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7,943,0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张晓彤

经办律师：舒知堂

单位负责人：李洪积

2015�年 4�月 15�日


